
包装出来的“老板”

今年47岁的戴某，10年前曾是名副

其实的老板。彼时，他生意做得顺当，在

大城市买了房。但后来，他迷上了赌博，

且越陷越深，最终输光家产，还欠下了不

少债。

2023 年 6 月，戴某找朋友舒某借

钱。舒某想起高某和王某之前谈到过的

“挣快钱”路子——高某和王某两人以前

做芡实收购生意，经常拖欠农户货款，虽

然后来都还了，但因为信誉差，许多农户

都不给他们供货了。舒某和高某、王某两

人曾凑在一起盘算：可以用“前期正常付

款、后期拖着不给”的手法从农户手里收

货，简单加工后转手卖掉赚差价，但缺一

个能顶在前面做“挡箭牌”的人。戴某的

出现，让他们眼前一亮。戴某早年当过老

板，见过世面，现在名下没有财产，又是

单身汉——万一出了事，官司也只会落在

他一个人头上，牵连不到幕后之人。

于是舒某等三人找到戴某，邀他一起

“合伙做生意”。舒某说：“咱们一块干，

几个月能挣十几万，就是会欠客户一点

钱。这个你不用怕，顶多被告上法院，最

坏也就是个‘黑户’。”看戴某犹豫，高某

当场掏出手机，打开免提拨了110，问：

“有人拿了我的货，付了一部分钱，剩下

的一直拖欠，这事怎么办？”电话里说可

以去法院起诉。听到电话里110的答复，

戴某彻底放宽了心。

接下来，几个人开始包装戴某。他们

让戴某换了个外地手机号，又给他讲各种

农作物的品种、质量、行情，让他熟记于

心。他们还租来一辆豪车，专门雇了一名

司机，供戴某出行使用。一番包装下来，

一个手头阔绰、做大买卖的“老板”便成

了形。

套路迭出“钓大鱼”

2023年 8月，四人作了明确分工：

戴某以收购商的身份直接与农户打交道；

舒某负责在冷库包装收来的芡实；王某和

高某负责销售。

为了钓上“大鱼”，高某把目光瞄向

了种植大户朱某。高某此前与朱某做过几

笔小生意，每次都是现金结清，两人无经

济纠纷。在高某看来，朱某货物多，且对

自己无戒心，是最佳目标。

到了朱某家，高某热情介绍戴某是福

建来的大老板。朱某见戴某派头十足，更

关键的是，戴某不仅当场支付了定金，还

开出了略高于市场行情的收购价。这一番

“诚意”十足的操作，让朱某对这位外地

来的“大老板”深信不疑。为从朱某手中

多收些货，戴某还按着几人商量好的话术

对朱某说：“先别急着送货，过几天价格

可能要降。”这话一出，朱某反倒更积极

供货。

2023年9月，朱某要去福建旅游，提

出想顺道去戴某的门市看看。戴某几人怕

露馅，赶紧跑到福建临时租了一间上下四

层的门市，并以戴某名义签了租赁合同，

又摆上一些干货营造正常营业的假象。朱

某见门市有模有样，心里更踏实了。

两个多月时间，戴某先后从朱某处收

购芡实2.8万余公斤。其间，戴某陆续支

付朱某货款39万余元，剩余73万余元货

款则一直拖欠。朱某每次催要，戴某便找

理由推脱，一会儿说货款尚未回笼，一会

儿说手头紧再等等，后来干脆不接电话。

卖芡实得来的钱，除了支付朱某一部分货

款、工人工资、门市冷库租金等，剩下的

钱四个人按比例瓜分花光。

戴某尝到甜头后，不再满足于分成，

决定自己单干。2023年11月至2024年8

月，通过同样的手段，戴某又单独骗取农

户魏某价值1.8万元的莲子、任某价值7

万余元的羊肚菌、于某价值14万元的干

贝丁。

2024年10月24日，一直要不到钱

的朱某到法院起诉戴某，同时申请财产保

全，一查才发现，戴某名下什么财产都没

有。诉讼期间，法院也联系不上戴某。察

觉被骗的朱某撤回民事起诉，向公安机关

报了案。另有两名农户也向法院起诉戴

某，法院在2025年2月至3月，先后作

出民事判决。

民事判决不能代替刑事追诉

朱某报警后，涟水县公安局于2025

年2月25日立案侦查，同年11月26日将

该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我们的行为属于民事纠纷，不是刑

事犯罪，当时还咨询过110。”戴某等人

辩解道。涟水县检察院检察官审查认为，

警方在电话中解答的，是正常经济往来中

发生债务纠纷时的民事救济途径。但戴某

等人的行为，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精心策划

的骗局，拨打110咨询时故意隐瞒“压根

没打算付尾款”这一核心事实。结合案发

后四人将销售所得货款按比例分赃挥霍、

切断与被害人联系等情节，足以证实其主

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此外，四人本

就资不抵债，又将货款挥霍殆尽，并不具

备其他偿还能力，属于“没有实际履行能

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

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

的情形，依法涉嫌合同诈骗罪。

针对戴某提出的“部分事实已有民事

判决，不能一件事判两次”的辩解，承办

检察官认为，民事评价与刑事评价性质不

同，民事判决不能替代刑事追诉。戴某等

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关键在于是否符

合犯罪构成要件，符合就应当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经检察官释法说理，戴某等四人认罪

认罚，其中舒某、王某向被害人退赔11

万元。2025年12月18日，涟水县检察院

以合同诈骗罪对四人提起公诉，并结合四

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归案情况、认罪

认罚、退赃退赔等情节，提出量刑建议。

日前，涟水县法院开庭审理该案。庭

审中，舒某在最后陈述环节说：“以前觉

得这只是‘欠债还钱’的民事纠纷，何况

合同又不是自己签的，就算查到自己，最

多当‘老赖’被拘几天。现在才明白，这

是犯罪，既害人又害己。”

涟水县法院经审理，全部采纳检察机

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量刑建议，并作出前

述一审判决。判决后被告人未提出上诉，

判决现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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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晨报》 叶松丽 吕亚南

一张600万余元的虚假存款截图，一

捆看似厚重的“十万元现金”，每月3万

元包养费，如此优厚的条件，让女子车某

迷失了。然而，酒店约会之后，5万元的

转账迟迟没有到账，她还代付了 2300

元。更让车某崩溃的是，那一捆“现

金”，竟然是练功券！日前，上海市奉贤

区检察院依法以诈骗罪对“富商”杨某提

起公诉。

车某喜欢在某视频平台发布日常生活

短视频，某天她收到一条陌生男子的私

信。对方言辞暧昧，不仅夸赞车某容貌出

众，还自称在上海从事房地产生意，提出

以每月3万元的价格包养车某。为进一步获

取信任，该男子随即通过微信向车某发送

了一张显示600万余元余额的存款截图。

此后几日，该男子频繁邀约车某见

面，车某犹豫不决。男子开始步步为营：

他先向车某索要银行卡号，声称要先转3

万元给她，随后发来一张转账截图，并谎

称自己的银行卡设置了24小时到账，让车

某耐心等待；紧接着，他又询问车某家庭

地址，称已在网上购买名牌包送给她，并

发送了虚假的购买订单截图；为彻底打消

车某的顾虑，男子还谎称从姐姐的保险箱

里拿出一捆10万元现金，承诺见面后先抵

押在车某处，等3万元到账后再取回。

一系列“示好”操作让车某放下了戒

心，两人相约酒店见面。其间男子告诉车

某，自己的助理急需用钱，而自己的银行

卡设置24小时后才能到账，恳请车某先

帮忙垫付2300元。见车某面露犹豫，男

子又抛出“诱饵”，声称会再给车某转2

万元，并再次发送了一张虚假的2万元转

账截图。车某这才用手机扫码支付了

2300元。

转账完成后，男子以有急事为由匆匆

离开，临走前将一捆用胶带封好的10万

元“现金”塞到车某手中，并反复叮嘱她

“不要拆开，明天我来取”。车某信以为

真，将“现金”妥善收好。

直到次日上午，车某发现男子的转账

均未到账，这才起疑。她拆开那捆“现

金”后大吃一惊——里面根本不是人民

币，而是一沓沓练功券。车某急忙通过微

信联系该男子，却发现已无法取得联系，

无奈之下，她选择报警求助。

经查，2025年2月至4月期间，杨某

通过网络平台有意结识车某等多名女性，

均以“包养”为幌子，通过发送虚假存款

截图、虚假贵重物品购买订单、用练功券

冒充现金质押等方式骗取被害人信任，在

与被害人发生关系后，编造各种理由骗取

钱款，随后便失联隐匿。

杨某累计骗取4名被害人钱款共计1

万余元。案发后，杨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

诈骗行为。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

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

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

诈骗罪，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近

日，法院依法判处杨某有期徒刑七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违法所得分别发

还被害人。

检察官提醒：大家要摒弃贪念，警惕

各类以“重金诱惑”“躺赚暴富”等为名

的诈骗陷阱，面对陌生人的金钱诱惑、虚

假示好，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切勿轻易泄

露个人信息、向他人转账汇款。一旦发现

被骗，要及时固定证据并报警，依法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用“前期正常付款、后期拖着不给”的手法从农户手里收货，转手卖掉赚差价——

以为最多拘几天，结果换来有期徒刑

一张600万元假存款截图加一捆10万元练功券

许诺每月3万元“包养费”4名女子被骗钱骗色
一张600万元假存款截图加一捆10万元练功券

许诺每月3万元“包养费”4名女子被骗钱骗色

《检察日报》管莹 谷肖楠 衡亭亭

出门有豪车、有专职司机，谈生意一出手就是几万甚至几十万——农户们眼中的“大老板”戴某是被包装出来的。在
同伙的精心配合下，戴某以正常付首款作饵，骗取农作物，然后以各种理由拖欠尾款。不到一年时间，价值90余万元的
农作物就这样被其骗走。

日前，经江苏省涟水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戴某等四人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至一年九个月不
等，各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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